
梁财教〔2021〕98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中央资金（参照直达）的通知
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央资金（参照直达）的通知》（德财教〔2021〕27号），现下达你们2021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参照直达）资金60万元（详见附件）。此款2021 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实际支出时列“205”相应预算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 号）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按要求支持1+X 证书制度试点等，切实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分配相关资金时，要结合实际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向办学质量高、办学特色鲜明的职业院校倾斜。做好与发展改革部门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等资金的统筹，防止资金、项目重复交叉，要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统筹，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审核，并将绩效目标作为绩效监控和评价的重要依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防止出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项目安排和使用效益，列入年度调整安排重要因素。

二、请认真落实《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云财教〔2015〕136 号）有关要求，加大投入，将高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等投入落实到位，确保所属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不低于12000 元。

三、请严格按照《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9〕258 号）等有关要求，做好2021 年预算分解下达工作，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待2021 年预算确定后，再次核定相关转移支付预算，并按多退少补的原则据实调整。

四、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为直达资金，本次下达资金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达资金标识为“01002 正常转移支付”。要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将中央和省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民利民的要求落实到位。

五、请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 号）第五条要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附件：2021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央资金（参照直达）分配表   
梁河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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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县
	学校名称
	合计
	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奖补资金
	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奖补资金
	备注

	梁河县
	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
	6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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